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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我国生育保障制

度逐步从职业人群向覆盖全民迈进，呈

现出保险与保障并重的态势。目前，我

国城镇职业人群、非就业人群以及农村

居民都开始得到不同程度的生育保障。

与医保协同推进 

在过去的 5 年中，生育保险的改

革与发展离不开一份重要的文件，那

就是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2001—2010 年）》。该《纲要》提

出，“十一五”期间，生育保险覆盖面

要达到90%。但相比较于其他四个险种，

生育保险发展相对滞后，这与制度刚性

不够、受益面较窄、待遇项目单一等问

题有关系。可喜的是， 2010年 10月，《社

会保险法》的颁布将改变制度刚性不足

的历史。

与医保协同推进是生育保险发展的

一个重要思路。早在 2004 年，原劳动

保障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保

险工作的意见》，提出协同推进的理念。

要求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一起协同推

进，主要考虑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在制

度建设、医疗服务管理等诸多领域有着

许多共同特性，包括定点医疗机构的管

理、医疗费用结算等。两项保险统一管

理可以缓解生育保险推进过程中人员、

资源、技术力量欠缺等方面的矛盾。

从 2005 年至今，生育保险便开始

探索与医疗保险相连接的管理办法，与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同步推进，实行“三

统三分”：即在同一参保范围的单位和

人群，实行统一缴费，统一参保，与医

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医疗服务管

理和费用结算管理等实行统一管理 ；两

项保险的费率分别确定，基金分别列账，

待遇按规定分别支付。

“十一五”期间，扩面成果是显著

的。2009 年末，全国参加生育保险的

人数达到 1.2 亿。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连

续 5 年新增人数超过 1000 万，年均增

长 19%，步入了快速增长期。

同时，各地也动足脑筋，加快生

育保险制度建设。据统计，目前全国

有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

地方生育保险法规，并在国家原有的政

策——《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创新。突破之一在

于将生育保险覆盖面从企业扩展到机

关、事业等单位。目前，全国有 15 个

地方政策规定将机关、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民办非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纳入

生育保险覆盖范围，部分地区还包括了

灵活就业、失业人员及农民工。突破之

二在于规定男职工配偶可享受生育保险

待遇。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生育

保险政策规定，男职工配偶住院分娩可

报销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突破之三就是

强化医疗服务管理。全国 17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推行了定点医疗机构协

议管理制度，实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

医疗机构之间结算医疗费的办法，方便

参保职工就医，简化程序，提高服务质

量。同时，这还起到了控制医疗费不合

理增长，降低个人费用负担，提高工作

效率的作用。

居民生育有保障

“有了保障就是不一样，咱居民生

孩子也可以像职工一样享受报销，我们

真是赶上了好时候……”提起居民生育

保障，家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向山镇的农

生育：从保险到与保障并举
■文／本刊记者   邹  萃

回望“十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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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朱香深有体会。4 年前她第一胎

分娩时，因大出血在该市人民医院花了

1 万多元，因为没有生育保障，全部自

费。2010 年 9 月计划内二胎，朱香因

难产在同一家医院进行剖宫产手术，共

花费 5022 元， 后报销了 3645 元，还

不包括由居民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的 447

元产前检查费用。前后有无保障，差异

不言而喻。

而这一切，都是得益于城镇居民生

育保障制度。生育保险制度从 1994 年

开始实施到现在已经走过了 16 年，管

理理念也实现了从“保企业”到“保民生”

的转变，更注重保障范围的广泛性、保

障待遇的公平性和发展趋势的统一性。

2009 年 8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发布了《关于妥善解决城镇居民生育医

疗费用的通知》，将城镇居民住院分娩

发生的医疗费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基

金支付范围，解决了居民生育医疗费用

负担问题。

这是生育保障工作的一次突破性进

展，也是生育保险向与生育保障并举的

一项具体体现。之前，我国生育保障制

度仅仅覆盖城镇职业人群和农村居民，

城镇非职业人员没有生育保障制度，而

此次生育保障的范围从职业妇女扩展到

了未就业妇女，开始全民覆盖。

同年，人社部还确定长春、南通、

马鞍山、常德、惠州、成都和铜川 7 个

城市作为生育保障试点城市，探索城镇

居民生育保障模式和运行管理办法。7

个试点城市积极行动，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如期出台试点方案，全部启动实施。

马鞍山、南通、成都等地是探索城

乡统筹的生育保障制度的先行者，按照

建立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整

合各方面资源，将城镇、农村生育保障

实行统一政策、统一管理。 

积极争取公共财政支持也是各地的

共同举措。长春、马鞍山、惠州、南通

市在研究居民生育补助办法后，结合当

地实际情况认真进行测算，建立了财政

生育保障专项补助资金，按照市区两级

财政分别负担的办法，对居民生育人员

进行专项补助。财政补助资金实行收支

两条线管理，单独列账、统一管理。

在待遇保障方面，试点城市待遇项

目包括了产前检查费、住院分娩医疗费、

分娩并发症医疗费、计划生育手术费等

5 个项目，其中有 5 个试点城市将新生

儿医疗费用纳入支付范围。

各地还完善了直接结算的管理办

法。7 个城市的结算办法基本实现了与

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如马鞍山市按

照“项目定额、比例控制、按月拨付、

年终考核决算、结余奖励、大额共担”

的办法与定点医疗机构实行结算。常德、

惠州、南通等试点城市通过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平台实现了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

直接结算。

统一与完善待遇标准

“生孩子不花钱”，这已经成为北京、

湖南、广州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宣传生育

保险的口号了！ 

在北京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的罗

小燕就深深体会到了这句口号的“含金

量”。刚刚在 4 个月前做了妈妈的她，

一开始对生育保险的作用并不看好，可

生完孩子后仔细一算，产前检查花的

1000 多元钱，生育保险全给报销了。

因为是剖腹产，自己仅掏了一些自费项

目和医保目录外的药品和诊疗项目。

欣喜的是，出院后工作单位还通知她去

领生育津贴，她不禁感叹 ：有了生育保

险，生孩子不再发愁！

据统计，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医疗

消费水平提高，“十一五”期间享受生

育保险待遇人数逐年增加，待遇水平不

断提高，人均生育支付标准从 2005 年

的 5547 元增长到 2009 年的 8559 元。

问题也随之出现。按照国家政策，

生育保险待遇只支付生育医疗费、女职

工生育津贴和计划生育手术费，而目前

很多地方待遇支付项目均多于国家规定

项目且不统一。像北京、河北、内蒙古

等地还支付男职工产假津贴 ；天津、河

北等地还支付计划生育津贴 ；江苏还规

定支付一次性营养补助等等。

另外，一些地区多渠道支付生育保

险待遇，致使生育保险基金支出不能完

全反映生育保险待遇水平。像上海市规

定生育医疗费用由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支

付，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海

南省生育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支

付，生育津贴由单位支付等等。

因此，适时规范生育保险待遇支付

项目，建立生育保险待遇调整机制是当

务之急。

相比较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在政策规

定范围内“生孩子不花钱”的目标，城

镇居民生育保障试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

容是要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报

销住院费用 60% 的基础上，通过财政

补助的方式解决个人负担 40% 部分的

医疗费，或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适当提高

住院医疗费报销比例，逐步做到在基层

医疗机构分娩个人不负担医疗费。

以成都为例，该市确定了“参保居

民在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正常生产每人

定额补助 1000 元，在二级及以上医疗

机构正常生产每人补助 1200 元 ；在一

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剖宫生产的每人补助

1400 元，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剖宫

生产的每人补助 1600 元等”具体标准。

成都确定的居民生育保险待遇水平与国

家西部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标准相

结合，基本可以保障参保孕产妇在二级

及以下基层医疗机构住院顺产分娩不花

钱或尽可能少花钱。

纵观这 5 年，城乡流动人口的生育

保障问题是这期间尚未解决的难题。如

何制定解决城乡人口跨区域流动生育保

障制度的对接办法和管理措施非常重

要，人社部总的想法是，在制度设计中

充分考虑城乡之间、地域之间、人群之

间的差异，确保制度的科学性和持续

性。探索符合女农民工实际的生育保障

办法，允许女农民工选择在就业地生育

或返乡生育。对于返乡生育的女农民工，

可在自愿的基础上，探索生育医疗费用

与生育地医疗机构直接结算或一次性定

额支付等多种待遇支付方式，以切实维

护农民工的生育保障权益。■

回望“十一五”




